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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易普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召开情况 

深圳易普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此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修订内容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修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03

万元 

第 五 条  公司 注 册资 本 为 人 民币

4299.9999 万元 

第十七条 公司发起设立时的股份总数

为 2,002 万股，发起人认购公司已发行

的全部股份，以有限公司审计后净资产

值为依据，按各发起人在有限公司的持

第十七条 公司发起设立时的股份总数

为 2,002 万股，发起人认购公司已发行

的全部股份，以有限公司审计后净资产

值为依据，按各发起人在有限公司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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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相应折算其在公司的发起人股

份，全体发起人应在股份公司领取营业

执照前缴足对股份公司的出资。公司发

起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根据公司于 2016年 4月 18日召开

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2,202 万股为基数，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5 股，资本公积转增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变更为 3,303 万股。 

发 起

人 名

称 

股 份 数

（万股） 

持股比

例 

出 资

方式 

出 资

时间 

李 小

军 

1125.124 56.20% 净 资

产 折

股 

2015

年 8月 钟 有

龙 

500.50 25.00% 

深 圳

易 普

森 投

资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226.226 11.30% 

陈华 100.10 5.00% 

朱 海

昱 

30.03 1.50% 

张帆 10.01 0.50% 

刘琼 10.01 0.50% 

合计 2,002 100.00% — — 

股比例相应折算其在公司的发起人股

份，全体发起人应在股份公司领取营业

执照前缴足对股份公司的出资。公司发

起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根据公司于 2016年 4月 18日召开

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2,202 万股为基数，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5 股，资本公积转增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变更为 3,303 万股。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5月 15日召开

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发 起

人 名

称 

股 份 数

（万股） 

持股比

例 

出 资

方式 

出 资

时间 

李 小

军 

1125.124 56.20% 净 资

产 折

股 

2015

年 8月 钟 有

龙 

500.50 25.00% 

深 圳

易 普

森 投

资 企

业（有

限 合

伙） 

226.226 11.30% 

陈华 100.10 5.00% 

朱 海

昱 

30.03 1.50% 

张帆 10.01 0.50% 

刘琼 10.01 0.50% 

合计 2,002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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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3,303 万股为基数，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2.000000

股，每 10 股转增 1.018468 股。分红前

本公司总股本为 33,030,000 股，分红

后总股本增至 42,999,999 股。 

第五十一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 20 日前书面通知各股东，临时股

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书面通知

各股东。 

第五十一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 20 日前通过专人送出、邮件、传

真、公告或其它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

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通过专

人送出、邮件、传真、公告或其它方式

通知各股东。 

第一百〇九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

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第一百〇九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

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通过专人送出、邮件、传真、

公告或其它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

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传真、电子邮件、

专人送达，于会议召开 3 日前通知全体

董事、监事和经理。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

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出、邮件、

传真、公告或其它方式，于会议召开 3

日前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经理。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易普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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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易普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